梅州市嘉应粮食交易中心有限公司
竞价销售交易合同
合同编号：
买方全称： 
卖方全称：丰顺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
一、成交标的（见下表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、吨
	标的号
	01
	数量
	120吨

	品种
	食用植物油
	等级
	二级以上

	生产时间
	2025年8月份之后生产
	单价
	XXX/吨

	产地
	国内
	包装
	包装

	总金额
	XXX元

	存放地点
	丰顺县汤西储备库0P4仓

	交货方式
	仓库堆边交货

	交货期限
	2025年12月10日至2025年12月30日

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质量标准：交易标的品种、质量、产地等以仓库库存货物为准，买方已在竞价交易前查验过质量、品质、食品安全指标，本合同的签订视为买方对上述指标已认可，不得对上述各顶指标、品种、产地等提出异议。
3、 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：买方先支付货款后再办理提货，具体调配车辆由买方自行负责。买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付清全部货款。货款资金以转账卖方指定的银行账号为准。
买方必须在中标之日与卖方签订合同，并按合同交货期限内将食用植物油全部提货完毕。
四、结算凭证：卖方提供本单位开出的发票凭证。
五、验收方式：数量以库存货物包装计重、点件为准，按标准折算1升=0.92公斤（赠品不计重、不计价，0.92公斤×5升×4瓶=18.4公斤/箱）。
六、费用承担：成交价为仓内提货价，出库过程中产生的包装费、搬运装卸费、运费等由买方承担。买方在提货过程中要负责做好装运的安全生产工作，若发生安全事故，由买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七、违约责任：买卖双方须遵守本次（交易公告）。如有任何一方违约，违约方违约部分保证金划归对方，并承担对方违约部分交易手续费，交易中心不承担经济责任。
八、争议解决：
1、出现不明确责任情况，买卖双方协商、交易中心协调解决。协商不成由卖方辖区人民法院法律程序解决。
2、 因政府相关部门的有关规定，造成卖方不能履约的，由交易中心监督退回买方已付货款，卖方不承担违约责任。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买方逾期提货，买方应在发生之日2天内向卖方提交书面报告，说明受阻、受影响情况，经卖方核实同意后，买卖双方签订补充协议，相应顺延合同履行期限。除不可抗力原因外，买方未按合同约定提货的，逾期所发生的一切风险概由买方自负，逾期2天（含2天）视为买方违约并放弃该标的，卖方将没收买方违约部分履约保证金，剩余货物卖方重新组织拍卖。
九、合同签订地点：梅州市。
十、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本合同履行完毕，双方结清费用时自然终止。
十一、如有未尽事宜，买卖双方同意按照《梅州市嘉应粮食交易中心竞价交易规则》、《梅州市嘉应粮食交易中心竞价交易细则》的相关条款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提交有关部门或通过法律程序解决。
十二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买卖双方、确认单位各执一份。

买方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卖方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人或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法人或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卖方收货款帐户
公司名称：丰顺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
开户行：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丰顺县支行
帐号：20344142300100000001871
电话：0753-6688331        传真：0753-6686296

确认单位：梅州市嘉应粮食交易中心有限公司
电话（传真）：0753-2128232   0753-2128231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XX月XX日
1

